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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监理制度建设回顾及现实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通过设备监理制度建设过程的回顾，认为建设监理推行中在专业性强的成套设备/单项设备功能形成过程

中存在监理的缺位状况催生了设备监理；设备监理和工程监理是针对建设项目中不同物质形态形成过程的

两种社会化、专业化的监督管理服务，并不存在重迭和交叉问题；认为现有的工程监理制中并未完全涵盖

设备监理内容，建立设备监理制度正是为了弥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文章还对如何对待现实中以工程监理名

义实际上从事设备监理服务和如何将设备监理纳入建设项目管理程序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设备监理；制度建设；问题思考

1  建设项目监理中设备监理的缺位催生了设备监理

   早在1988年8月，建设部率先作出了建立建设监理

制的决定，并积极开始试点和扩大试点，直至在全国

全面推行。在实践中，无论是众多的社会监理机构，

还是主管建设的职能部门，主要针对的是量大面广

的土木建筑生产过程活动进行监理。国家于1997年11
月颁布的《建筑法》中将其明确界定在建筑活动范围

内，即“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之配套的线

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未包括大量的以工艺

设备为主要内容的项目，尤其是工业项目中的设备和

其他领域中的专业设备，造成建设项目中的这些设备

（及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试运行等环节

处于监理缺位状态，致使设备质量失控、事故频发，

国家或公有财产受损的情况屡见不鲜，大大增加了建

设项目的投资风险。

    1992～1993年间，上海市经委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的领导在认真总结了过去重点工程中设备质量管理的

经验和不足，研究了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当

时已在试行的建设监理经验，提出了应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原则加强重点工程中设备质量管理的新思路和

办法，即准备建立工程设备监理制度。1994年7月，

经上海市政府主管领导批准，由上海市经委和质量技

术监督局联合颁发了《上海市工程设备监理试行办

法》。

   试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由于有关投

资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在思想上、观念上受到计划经

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管理模式和习惯的影响，加上法

制建设、宣传引导等方面的工作滞后，致使这项改革

举措一时受到方方面面的碰撞。为此，于1995年底由

上海市政府颁发了第20号市长令《上海市工程设备监

理机构管理办法》，对设备监理机构的性质、设立、

申办、管理、业务、人员素质及监理职责要求等作出

了规定，从而迈出了制度建设的第一步。

         1996年12月24日，国务院颁发了《质量振兴纲

要》，其中明确“对重点建设项目中的成套设备，在

项目法人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设备监理制度”。
          1997年8月27日，上海市政府也发布了《上海市

质量振兴实施计划》，提出了“对使用公共财力的建

设项目，全面推行项目法人制度和工程监理制度及工

程设备监理制度”。“对重点建设项目中的成套设备，

在项目法人责任制的基础上推行设备监理制度。要进

一步完善设备监理的管理办法，依法进行设备监理机

构资质等级审查，加强设备监理人员培训和资格认

可，逐步建立和完善设备监理体系，进一步规范设备

监理市场，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质量”。从而正式把建

设项目中两项监理制度建设并列提出，并对设备监理

制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随着设备监理这一项新制度的建立，上海市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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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设备监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推行和完善之际，本刊曾发表过有关设备监理方面的文章。监理是建设单

位（业主方）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目前许多监理单位在“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指导思想下，基本上出现了两种战略

考虑：一是向综合型方向发展；二是向专业型方向发展。一些监理单位结合各自的行业背景和资源状况，已将开展设

备监理服务纳入了自己的经营内容。随着设备监理工作的开展，预计这方面的来稿也将逐步增多。应读者要求，从

2008年起，本编辑部拟逢单月在《建设监理》开辟“设备监理”专栏，适时登载设备监理的政策法规、发展动态、专业

论文、实务经验等。

        欢迎来稿。来稿时请注明“设备监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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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工作率先进入积极探索阶段。

        2000年5月16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工

程设备监理管理办法》（第83号令），将上述20号令

中有关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定纳入83号令，从

而标志着上海市初步建立了设备监理制度。

        2001年11月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计委和经贸委联合颁布《设备监理管理暂行办

法》（174号文），标志着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

中提出的建立设备监理制度正式开始在全国启动。随

后国家质检总局又颁布了《设备监理单位资格管理办

法》（2002年28号局长令），人事部也发了《注册设

备监理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国人部发2003年
40号文）。

    以上回顾说明：

   （1） 设备监理制的产生和工程监理制一样都是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是转变政府职能

的需要，也是调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必

然。

   （2） 设备监理制的定位是弥补建设项目监理中

的缺位。进一步强化建设项目管理，以保证建设项目

中设备质量为主要目的。

   （3）本文重点回顾了上海市设备监理制度法规建

设的情况，尚未包括各部门（如水利、电力、石化

等）归口管理的建设项目中结合各自的行业特点所开

展的设备监理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4） 设备监理和工程监理是针对建设项目实施

中不同对象的两种社会化专业化监督管理服务。其

中：设备监理针对建设项目中的重要设备、成套设备

（系统）及其功能形成过程；工程监理针对建设项目

中建筑物及其功能形成过程。两者共同为建设项目提

供服务，是“兄弟关系”，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但两

者在项目范围上、监理对象上、监理内容上、监理的

过程方法上均有差异。因此，对监理人员的专业要求

不同，所需要掌握的监理技术方法上有所不同。

   （5） 政府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在工程监理制中

存在着设备监理这一环节的缺位，因此在推行工程监

理制的同时有建立设备监理制度的必要。

2    设备监理制度建设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尽管推行了设备监理制度并积极开展了设备监理

工作多年，但对于开展设备监理和建立设备监理制度

的必要性、重要性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出现争

议， 需要在设备监理制度建设中予以澄清，以期在

社会上取得共识。对此笔者发表如下意见。

2.1   从现有法律法规层面上分析，目前实行的工程

监理制中并未涵盖设备监理，存在制度上的“缺位”

  第一，经法律溯源，工程监理中并未涵盖设备设

计、制造过程的监理，其中的设备安装监理指的也是

建筑业范围之内的。

  （1）1998年发布的《建筑法》第三十条规定：“国
家推行建筑工程监理制度。国务院可以规定实行强制

监理的建筑工程的范围”。显然，《建筑法》调整的

工程监理范围是在建筑活动之内的。

   所谓“建筑活动”，《建筑法》第二条规定：“本法

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

造和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
  （2）2000年1月30日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以下称《条例》）是根据《建筑法》制定的。但

在提法上有所变化，与监理有关的内容主要有两点：

   1)《建筑法》中的“建筑工程”改为“建设工程”。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

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

程及装修工程”。显然，这里所规定的建设工程比建

筑工程在范围上扩大了，但还是属于建筑业范围内

的。2)《建筑法》中的“建筑工程监理”改为“工程监

理”（《条例》第五章）。这可以理解为“工程监理”
是“建筑工程监理”的简称，但也可以理解为“建设工

程监理”。不管是“建筑”还是“建设”，说明工程监理

的范围都限定在建筑业范围内。但留下了一个容易产

生争议的地方，主要是“设备安装工程”中的“设备”，
是指建设工程中的所有设备呢，还是仅指建筑业范围

内的设备？这一点正是现在出现不同解读的焦点，也

是一些人的“重迭”、“交叉”之说的根源。因此，必须

在设备监理制度建设中界定清楚。

   （3）《合同法》第十六章专门对“建设工程合同”
作了规定，并作这样的解释：“建设工程合同的客体

是工程。这里的工程是指土木建筑工程和建筑业范围

内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

及大型的建筑装修装饰活动，主要包括房屋、铁路、

公路、机场、港口、桥梁、矿井、水库、电站、通讯

线路等”。据此解释，建设工程是指基本建设工程，

因此，《条例》中规定的“设备安装工程”是指基本建

设工程中建筑业范围内的设备安装工程。

    第二，根据以上溯源，得出如下结论：

    工程监理中的“工程”与《建筑法》、《条例》、

设备监理



— 54 —

project   Management建设监理  2008年第1期

《合同法》中规定的“工程”是一致的，所以工程监理

的范围和内容是狭义的。

    这些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

装活动”及监理活动是建筑业范围内的，与设备监理制

所要调整的范围不存在“重迭”和“交叉”问题。

   非建筑业范围内的设备设计、制造和安装工程监

理并未包括在上述法律调整范围内。

2.2  设备监理制度建设是为弥补建设项目中设备监

理活动和行为的法律空白

   为了使设备监理制健康有序地推行，并在建设项

目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从健全法制着手。

    第一，设备监理制度调整的范围。

  （1）项目范围：使用公共财力和对安全、环境

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中的成套设备（项目或子项

目）。

  （2）监理范围：凡列入应当进行设备监理的项目

应对重要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试运行等过

程实施监理。

    第二，设备监理制度的形式。

  （1）法规。应由国务院颁发《设备监理管理条

例》。特别应界定与工程监理的关系和区分。

   （2）规章。依据以上法规，地方和有关政府管理

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或行政规章，使制度

配套并更具操作性。

2.3   几个实务问题的探讨

   第一，实务中如何对待工程监理单位以工程监理

的名义实际上从事设备监理服务的问题。目前的现实

是许多工程监理单位，特别是有行业背景的工程监理

单位，其服务范围已经包括了建筑业范围之外的设备

安装监理服务。这说明两点：其一，工程监理制度中

虽未作规定，但项目建设中有需求；其二，多年来，

各行业归口管理部门针对具体的行业特点，在建筑

业范围之外的设备子项目中，做了大量的设备监理方

面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多头领

导、多头管理的弊病，这正是设备监理制度建设中所

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为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市已作出

规定：“在同一个建设项目中，既从事工程监理又从

事设备监理的单位应取得双资质”。
    第二，如何将设备监理纳入建设工程管理程序问

题。针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按上海市政府83号令

中规定的应当实施设备监理的项目未实施设备监理或

以工程监理的名义规避的问题。2007年3月份由上海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上海市建设与交通委员会多次协

商，决定将应当实施设备监理的项目纳入到建设工程

管理程序，并以“沪建交联[2007]141号《关于明确建

设项目设备监理和规模标准的通知》”的形式发布实

施，并通过IC卡形式规范项目法人规避设备监理的行

为。

    第三，设备监理服务范围还应在企业更新改造、

设备维修管理和设备采购（制造）等领域发挥更大的

作用。目前在这些领域中被列为应当实施设备监理的

项目尚缺少政府监管的具体办法，因此还应作进一步

的规划和规范。上海市设备监理制度建设尽管经过了

十年多的探索和实践，但要使其完善有一个艰苦努力

的过程。如何寻求设备监理的科学发展观应成为社会

经济领域和有志于促进设备监理事业发展的人士共

同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至少有六个问题还需要作不

断深入研究：一是科学定位（制度建设）；二是市场

（培育与规范）；三是监理价值（满足客户需求并感

到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四是资源（队伍建设）；

五是行政生态环境（政府管理部门的协同）；六是规

范服务（监理技术与方法）。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因

此我们应充满信心，认真研究，求真务实地有所创

造，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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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2月13日，来自全国和全省各地监理行

业的代表们共聚西安，热烈庆祝陕西省建设监理协

会成立十周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监理协会

会长张青林亲临大会, 在讲话中他和与会代表一起回

顾了中国建设监理事业的发展和工程建设监理事业

未来的走向，并希望监理企业认真地思考和回顾中

国监理事业的发展和未来走向给监理企业提出了什

么样的任务，监理企业应该肩负怎样的历史使命。

“十年风雨铸辉煌”——陕西建设

监理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大会在西

安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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